
 

 

 

国开办函〔2020〕77号 

 

国家开放大学关于评选扶贫工作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

 

国家开放大学各分部、学院，总部各部门、企业： 

近年来，国家开放大学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教育扶贫

工作决策部署，对标对表教育部扶贫工作要求，汇聚办学组织体系

力量实施了一系列教育精准扶贫工作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涌现出了

一大批先进典型，为中国教育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为表彰先

进、树立典型、弘扬正气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,国家开放大学决定，

在办学组织体系内评选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有关内容通

知如下： 

  一、评选范围 

 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范围 

各分部、学院（含内设处室、科室）及其基层办学单位，总部

各部门、企业。 
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范围 

在上述单位或部门、企业工作，从事或参与扶贫工作的干部职

工。 

二、申报名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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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国家开放大学扶贫项目的相关分部、学院，总部相关部门、

企业，每家申报先进集体的名额不超过 2 个，申报先进个人的名额

不超过 3 个；其他单位或部门、企业，每家申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

人的名额分别为 1 个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  （一）先进集体 

1.政治立场坚定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

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。 

2.工作作风优良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扶贫领域

作风建设的要求，持续改进工作作风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力戒形式主

义、官僚主义，真扶贫、扶真贫，有效推动扶贫工作落实，营造风

清气正的攻坚氛围。 

3.积极参与总部扶贫项目或积极开展本地扶贫项目。积极争取

地方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支持，因地制宜创新帮扶举措，谋求

长远发展，服务乡村振兴，扶贫工作成效显著，对农村贫困地区人

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

（二）先进个人 

1.政治坚定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

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强，在思想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 

2.绩效突出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开放大学、所在单位和当地党

委、政府安排的扶贫工作，立足岗位，苦干实干，工作能力强，业

务水平高，骨干带头作用显著，在扶贫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。 

3.作风过硬。情系贫困地区、贫困群众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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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感。深入基层，服务一线，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善于解决实际问

题。 

4.廉洁自律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守纪律，讲规矩，

始终保持清廉本色。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参评时间要求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至

2020 年 12 月 15 日。 

 四、申报程序 

请各参评集体和参评个人按照评选条件，填写《先进集体申报

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各相关分部、学院，总部相关部门、企业汇总申报材料，按照

申报名额要求于 12 月 15 日前将《先进集体参评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

和《先进个人参评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及相关申报表（附件 1、2）的

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至总部，电子邮件主题为“XX单位（部门、企

业）参评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材料”，纸质版（1 份）于 12 月 28 日

前报送。逾期视为放弃参评。 

五、评选组织 

国家开放大学成立评选小组和工作小组。评选小组成员计划由

分部有关同志、总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校外专家组成。工作小组由

总部扶贫办、党委办公室、宣传部等部门组成，秘书处设在扶贫办。

参评材料电子版收齐后，将在国家开放大学门户网

（http://www.ouchn.edu.cn/）“通知公告”栏公示评选方案。 

 六、评选总结 

（一）将此次评选工作列入国家开放大学 2020 年度扶贫日系列

活动，并将相关情况报送教育部。 

http://www.ouchn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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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计划选取部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事迹材料在国家开放

大学门户网或“国开之声”微信公众号展示。 

联系人：邵丹丹、郁章利 

联系电话：010－57519623、15911037517 

          010－57519684、13141365299 

电子邮箱：fupin@ouchn.edu.cn   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75 号 

 

附件：1.先进集体申报表 

2.先进个人申报表 

3.先进集体参评汇总表 

4.先进个人参评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开放大学 

2020 年 11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依申请公开   2020 年 11 月 20 日 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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